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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46 号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审查

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5,288.82 万元，同比减

少 7.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311,858.36万元，同比减少 401.88%，亏损金额超出前期业绩预告净

利润预计下限 9.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332,149.14万元，同比减少 627.85%，

亏损金额超出前期业绩预告扣非后净利润预计下限 7.86%。同时，你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5,503.74 万元，同比减少

148.39%。 

（1）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本年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变动的原因及

合理性，实际业绩较年度业绩预告进一步亏损的原因，以及根据最终

年度审计结果，是否存在需对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的业绩变动原因进

行修正说明的情形。 

（2）请结合各类业务收款模式、信用政策、客户结算周期、应

收应付款项变化情况和收入确认政策等因素，说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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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本期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降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3）你公司 2020年整体毛利率为 7.31%，同比减少 9.71个百分

点，为上市以来最低。请结合主营业务情况、行业环境、收入和成本

构成等因素，分析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对比同行业公司说明毛利率水

平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影响你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合计

288,463.36 万元，其中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

208,249.05 万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46,192.34 万元，其他应收款坏

账损失 3,321.33万元，商誉减值损失 29,772.8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损失 927.83万元。 

（1）你公司在 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称，你公司对所有的存

货进行盘点梳理及减值测试，预计对公司 2020年净利润影响约 6亿

元，对以前年度损益影响约 7.6亿元。根据年报披露情况，你公司本

期实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82亿。 

○1 请你公司解释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计提期间与年度业

绩预告时发生变化的原因，并结合产品分类、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

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等因素，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

在 2020年度集中计提 208,249.05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是否

存在利用一次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2 你公司 2019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524,683.28万元，仅计提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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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价损失 3,517.96万元，占当年年末存货账面余额的 0.67%。请结合

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减值计提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在 2019 年对存货

减值风险的判断是否足够审慎、客观，2019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 

○3 你公司 2020年三季度末存货账面价值 789,697.43万元，较 2019

年年末增加 52.32%，存货规模继续大幅增加，你公司当时仍未大额

计提存货减值，直至年末一次性计提。请结合行业环境、你公司对存

货减值风险的判断情况等补充说明存货减值计提是否及时。 

（2）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龄在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 45.91%，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2.29%，较期

初增加 5.98个百分点。 

○1 请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信用政策、账龄、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2 你公司根据账龄计提坏账准备，于年末集中增加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是否表明你公司相关应收款项均于第四季度进入下一账龄

段；如否，请你公司自查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及时，是否存在

利用一次性计提坏账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3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在销售业务发生时是否对客户履约能力进

行了审慎评估以降低回款风险，公司设置的信用账期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在销售业务发生后公司是否采取必要的措

施督促客户回款，公司与销售业务、应收账款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

度是否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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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账面原值 257,566.12 万元，报告期

内，你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9,772.80 万元，其中对深圳市合力泰

光电有限公司投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446.78 万元，对东莞市平波

电子有限公司投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668.57万元，对深圳业际光电

有限公司投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929.20万元，对无锡蓝沛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728.26万元。 

○1 请按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的要求，补

充披露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以及商誉减值测试

的过程与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重要假设及其

合理理由、关键参数（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 

○2 请结合被投资单位主要产品及业务、行业发展及竞争情况以及

经营业绩等，分析相关资产及经营前景在当期和上年度是否产生重大

变化，说明你公司在 2020 年集中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和合理性，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4）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927.83万元，

全部为对联营企业 TITANIUM 魔戒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计提。请结

合公司减值测试过程、具体假设及参数选取情况，说明对其计提减值

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请结合你公司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情况，说明你公司主

营业务产品是否存在过时风险，并自查相关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非专利技术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相应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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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2021年 2月 6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到福建证监局警示函

与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书暨相关责任人收到警示函的公告》称，你公司

经查，存在内部控制缺失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政府补助会计处理错误

并篡改政府文件及银行单据、未披露重大事项进展情况问题。2021

年 2月 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称，你公司盘点过程中发现账面价值约 10.6 亿元的呆滞物料已折价

出售，但仓库人员在尚未完成系统出货单录入的情况下，提前放行出

库形成盘点差异。而后公司管理层认为该笔销售的审批流程不符合公

司《业务备料及呆滞存货管理制度》的内控要求，且此前对交易对手

的相关资质、回款能力及该交易的风险判断估计不足，因此决定取消

交易。交易对手退回物料后，该批物料实物与账面记录仍存在约 5,000

万元的差异。2021年 4月 29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称，你公司存在未入账费用、跨期确认营业收

入及营业成本等 7个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你公司对前期财务报表

进行了追溯调整，调整涉及多个会计科目。  

（1）请结合上述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

健全、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是否有效，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2）你公司披露《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称，于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财务报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存在重大缺陷，你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

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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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请你公司结合问题（1），详细说明得出上述内部控制评价结论的

依据及合理性，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是否足够审慎、客观。 

（3）请详细披露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性质、具体情况及更

正原因。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未能正确编制，是否存在人为

过失或舞弊等情形，未能及时发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及主要责任人，年

审会计师在前期审计工作中是否勤勉尽责。 

（4）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中包含 2018年至 2020年经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而年审会计

师出具的《关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的专项说明》中未包含上述事项。请年审会计师明确说明上述会计

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能够如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并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要求，说明是否需对更正后的财务

报表进行鉴证或全面审计。 

（5）《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显示，政府补

助调整事项涉及调增 2018 年递延收益 38,935,251.39 元，调减 2018

年应交税费 5,840,287.71元，调减 2018年其他收益 38,935,251.39元，

调减 2018 年所得税费用 5,840,287.71 元，调减 2018 年未分配利润

33,094,963.68 元，而你公司在“三、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段仅披露追溯调整对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请你

公司补充说明是否涉及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如是，请

补充披露追溯调整对 2018年度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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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你公司自查更正事项是否涉及更正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如是，请补充披露。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负债合计 1,637,412.29 万元，占负债

总额的 82.16%，其中短期借款 625,338.58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38,670.25万元、其他流动负债 165,605.24万元。同时，你公

司长期借款期末余额 121,123.30万元，较上期末增加 85,373.30万元。

此外，你公司 2020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261,974.56万元，其中受限制

的货币资金 102,763.57 万元。报告期内，你公司财务费用发生额

730,51.13万元，同比增长 10.12%。 

（1）请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短期负债的偿还

情况，并结合行业特征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基本情况，说明公司短期

债务规模占比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说明本期新增长期借款的具体用途。 

（3）量化分析你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状况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和

正常运营能力是否存在影响，说明是否存在偿债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

如是，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4）请说明货币资金平均余额与利息收入的匹配性、有息负债

平均余额与利息支出的匹配性。 

5、你公司预计 2021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各类关联交

易额度合计不超过 1,730,000.00 万元，相关关联交易上年发生金额

379,202.15 万元；你公司预计 2021年度与公司 5%以上持股股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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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联方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不超过 182,000.00 万元，相关关

联交易上年发生金额-2,347.06 万元。 

（1）你公司预计的 2021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中，包括接受财务资助、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请说明与关联方开展上

述两类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且不限于上述业务涉及的相关利率、业

务开展期限、融资租赁业务涉及的底层资产情况、合同主要条款等。 

（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预计的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与公司 5%以上持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较

2020年度发生金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6、报告期内，你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为 57.45%。 

（1）请结合行业地位、销售政策等因素，说明你公司是否对特

定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2）请说明你公司销售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

差异；若存在，请说明具体原因与合理性。 

（3）请说明相关客户是否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7、你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发生额为 39,933.69万元，其中“单位往来款” 2,724.72

万元，“其他”1,715.99万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发

生额为 65,110.16万元，其中“支付的其他各项期间费用” 49,3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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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单位往来款” 868.70万元，“备用金”124.86万元。 

（1）请详细说明形成上述单位往来款、备用金及其他的具体原

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等；自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请详细说明“支付的其他各项期间费用”的具体构成、形

成原因、款项性质等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本报告期，你公司电子行业和化工行业营业收入分别为

1,615,239.28 万元和 100,049.53 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8.24%和

2.63%，而电子行业和化工行业销售量本年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0.70%

和 1.69%。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环境、市场需求、经营情况、产品价格

和产品生产状况等因素，说明电子行业和化工行业营业收入变动趋势

与其销售量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9、本报告期，你公司实现非经常性损益 20,290.78万元，较去年

的 40,380.90 万元减少 49.75%。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发生额为 28,007.1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2.20%，“除上述各项之

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发生额为-1,140.1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444.36%。 

（1）请说明主要的政府补助款收到的时间、项目内容及具体会

计处理，并自查公司对于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政府补助是否存在以定

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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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说明“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的明

细情况、信息披露情况、会计处理及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公司 2020年汇兑损失 89,50.97万元，2019年汇兑损失 96.35

万元。请结合外销收入占比、经营特点等，补充说明汇率变动对公司

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你公司为消除汇率波动影响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并对汇率变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11、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5月 26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2021年 5月 19日 

 

 


